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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衝突時所須面對的法律責任」或「個人如何爭取保障及權利、紛爭解決的機制及司法

系統的基本運作程序與原則」等之能力指標。高中職部分，99 學年度高一起實施之普通

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總綱規範各校應將多元文化及人權教育等重要議題納入相關課程。

大學技專校院課程部分，大學總計開設人權法治課程共 40 校 182 門課，技專校院總計開

設人權法治課程共 91 校 1,933 門課。 

(二)學校或教師亦積極利用朝會或其他集會時間，宣導與學生生活或與社會新聞相關之法律

；教育部亦與國語日報社合作出版「少年法律專刊」，作為國中小教師實施法治教育及

學童閱讀之補充教材；另教育部亦辦理「中小學及社區法治教育計畫」之計畫，每年度

補助設有法律系所之大專校院進入社區及中小學校，提供法律諮詢服務及法律概念宣導

活動，為青少年法治教育的推廣做進一步的基礎扎根工作。 

（二九七）行政院函送吳委員育仁就請台電公司檢討高風險電桿位置並研

擬地下化之可行性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730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4-1021） 

吳委員就請台電公司檢討高風險電桿位置並研擬地下化之可行性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

部查復如下： 

一、台電公司為避免電桿、變壓器、配電開關箱等配電設備造成民眾通行或其他使用上之妨礙，已

訂定配電設備設置原則，新設配電設備將儘可能設置於現有公共設施帶、不影響行人通行之

人行道、公園綠地、學校退縮地、道路中央分隔島等適當處所。 

二、對於早期老舊社區之公共設施帶擴充困難，既設配電設備改善困難度高之場所，台電公司除主

動接洽地方政府取得公共工程建設資訊，針對工程項目相關者，洽請主辦機關一併規劃公共

設施帶或配電場所，減少電桿或變壓器等接近民宅引發民怨外，並配合設備定期巡檢，遇有

妨礙交通、無障礙通行空間、民眾出入之配電設備，將主動辦理遷移或改善，以確保道路安

全及維護市容。 

三、配電線路地下化可改善道路景觀，減少天然災害對配電線路之危害，惟建置成本高，且地下化

路段須有足夠且適當之公共設施帶以設置配電設備；目前配電線路地下化已達 37%，遠較日

本 5.4%、韓國 14.3%為高。未來台電公司將持續視地區發展情形，針對負載密度高、都市型

態成型、留設有足夠配電設備設置空間之地區，公告為地下配電區，並根據財務狀況、施工

能力及預算編列情形，逐年檢討辦理地下化，以提供國人優質生活環境。 

（二九八）行政院函送許委員忠信就桃園縣政府逕將議會三讀通過之自治

條例予以更名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730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4-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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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委員就桃園縣政府逕將議會三讀通過之自治條例予以更名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

復如下： 

一、本案桃園縣政府 93 年 12 月 27 日府工建字第 0930322145 號函陳旨揭自治條例（草案）報內政

部核定，經該部營建署 94 年 1 月 24 日函請桃園縣政府釐清疑義及依規定格式修正後再報，

經桃園縣政府復以 94 年 5 月 27 日府工建字第 0940142668 號函修正後再報，內政部營建署 94

年 7 月 21 日營署綜字第 0940084382 號及 94 年 8 月 31 日營署綜字第 0942915344 號函兩度函

請該府研酌說明並釐清涉廢棄物清理法疑義並配合修正文字，並經桃園縣政府 94 年 12 月 7

日府工建字第 0942915344 號函修正後，三度報請內政部核定，爰內政部 94 年 12 月 30 日台

內營字 0940088025 號函核定旨揭自治條例。 

二、按地方制度法第 25 條規定，地方自治團體得就其自治事項或依法律及上級法規之授權，制定

自治法規；自治法規經地方立法機關通過，並由各該行政機關公布者，稱自治條例；自治法

規由地方行政機關訂定，並發布或下達者，稱自治規則。同法第 26 條第 4 項規定，自治條例

經各該地方立法機關議決後，如規定有罰則時，應分別報經本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

發布。查地方制度法第 26 條第 4 項之立法說明，係為使自治法規規定之罰則，有適當之監督

，並避免自治法規與上級法規發生牴觸情事，故規定訂有罰則之自治法規，應報經上級政府

核定後發布，建立適當之監督機制，以杜絕地方立法之浮濫。另依內政部 91 年 6 月 5 日令略

以，核定機關於核定時應就整體之自治條例為核定，而非僅就有罰則之部分條文核定，以維

自治條例之整體性。 

三、次按地方制度法第 2 條第 4 款規定，核定係指上級政府或主管機關，對於下級政府或機關所陳

報之事項，加以審查，並作成決定，以完成該事項之法定效力之謂。故直轄市、縣（市）自

治條例定有罰則依法應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者，中央主管機關如認有地方制度法第 30 條第 1

項規定情形，除敘明理由退回不予核定外，必要時亦得逕行增刪修正後核定，內政部 91 年 4

月 8 日函釋在案。至於中央主管機關未逕行修正，而係敘明理由退回，並請直轄市、縣（市

）政府修正後再重新報核之相關程序，依內政部 91 年 4 月 8 日上開函，因原自治條例業經直

轄市、縣（市）議會審議通過，在未公布生效前，自無從再函送直轄市、縣（市）議會審議

修正，而得由直轄市、縣（市）政府逕行依中央主管機關意見修正後再函報中央主管機關核

定，並視為核定機關之修正意見。 

四、依司法院釋字第 498 號解釋略以，地方制度受憲法之制度性保障，地方自治團體在憲法及法律

保障範圍內，享有自主及獨立之地位，而中央政府或其他上級政府對地方自治團體辦理自治

事項、委辦事項，依法得按事項性質，為適法、適當與否或其他一定之監督。另查最高行政

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1693 號判決略以：「被上訴人報經內政部核定發布之上開桃園縣土石方

管理自治條例，僅係依該部營建署之修正意見，為避免法規競合及執行爭議，將原經桃園縣

審議通過之『桃園縣營建剩餘土石方暨營建混合物處理管理自治條例』關於『營建混合物』

之規定刪除，並修改該自治條例名稱外，其餘條文與桃園縣議會審議通過之原自治條例內容

並無不同，亦未對人民增加原自治條例所為之義務或罰則，則系爭桃園縣土石方管理自治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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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之內容既經桃園縣議會審議通過，被上訴人逕行報經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核定後公布施行

，與上述地方制度法第 25 條、第 26 條及第 32 條規定意旨尚無牴觸，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

將該自治條例再送請桃園縣議會審議通過，據以指摘其立法程序有重大瑕疵，應屬無效，故

該自治條例縱於 96 年經送請桃園縣議會審議通過修正全文公布，亦不能治癒上開自始存在之

重大瑕疵，均不得為本案之裁判規範云云，並無可採。」。 

五、綜上，依上開地方制度法規定、司法院釋字第 498 號解釋、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1693 號判決，及內政部相關函令，本案「桃園縣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自治條例」之立法歷程

，尚無違反地方制度法之相關規定。 

（二九九）行政院函送李委員俊俋就現行使用牌照稅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

「處應納稅額一倍罰鍰，免再依同法第二十五條加徵滯納金」

之規定似有牴觸稅捐稽徵法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

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731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4-1032） 

李委員就使用牌照稅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處應納稅額一倍罰鍰，免再依第二十五條加徵滯

納金」似有牴觸稅捐稽徵法規定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財政部查復如下： 

查稅捐稽徵法第 20 條規定，依稅法規定逾期繳納稅捐應加徵滯納金者，每逾 2 日按滯納數額

加徵 1%滯納金。是以，各稅應否加徵滯納金，應依各該稅法之規定辦理，其訂有逾期繳納稅捐應

加徵滯納金規定者，滯納金之計算則依上開規定，每逾 2 日按滯納數額加徵 1%。使用牌照稅法第

25 條雖訂有逾期繳納加徵滯納金之規定，惟同法第 28 條第 1 項另明文規定：處以罰鍰之案件免再

加徵滯納金，故逾期未完稅之交通工具滯納期滿後使用公共水陸道路經查獲處以罰鍰之案件，自應

依該規定免予加徵滯納金，尚不生二法牴觸之問題。 

（三○○）行政院函送翁委員重鈞就宿舍費調整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732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4-1042） 

翁委員重鈞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依據「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第 6 條規定，學校調漲宿舍費用，應經行政會議或

相關會議審查通過（公開研議過程及會議應邀請包括學生會等具有代表性之學生代表出席）

，送經校長核定後公告，並於學校資訊網路公開。對於已依法完成行政程序而調整宿舍費用

之學校，本部予以尊重。 

二、經本部溝通瞭解，調漲宿舍費之學校僅屬少數，且部分學校並非全部宿舍均作調整，係就宿舍

相關設施設備更新為範圍；至於尚未完成校內行政程序學校，本部已溝通不予調漲，並請校


